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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教育学会
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（部分）

第四章 管 理

第十八条 管理工作包括：组织开题、日常管理、中期

检查、结题验收等。

组织开题：课题立项后，主持人应尽快确定课题的具体

实施方案，在两个月内组织开题，并及时将实施方案和开题情

况和开题论证书报课题管理单位,如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开题的立

项课题,将撤销其立项资格。

日常管理：课题主持人所在单位负责组织课题的具体研

究工作，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课题的支持和对研究过程的检

查和督促。委托管理单位对已立项课题的执行情况进行必要

的检查和不定期抽查，其中不定期抽查的比例不应低于委托

管理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。

中期检查：课题组应按立项、结题时间提交中期研究报

告，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报送至委托管理单位备案。

第十九条 课题研究期限：重点课题原则上在批准立项2年

内完成，一般课题原则上在批准立项1-2内完成；原则上不受

理课题变更，到期未结题将撤销其立项资格。

第二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由黑龙江省教育学会撤销

其课题立项。

1. 违反国家法律及有关规定者；

2. 有剽窃行为或弄虚作假者；

3. 与研究设计不符或学术质量低下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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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未能如期开题或正常开展研究者；

5. 借“黑龙江省教育学会（XXX）总课题组”等名义开

展活动者；

6. 借课题研究之名，谋取不当利益者。

黑龙江省教育学会将在官网通报被撤销立项的课题名单，

违反其中第1、2、5、6条被撤销课题立项的主持人将不得再

申请黑龙江省教育学会的任何课题。

第五章 结题验收

第二十四条 提交结题验收的课题成果可以以下形式之

一或多种形式呈现：

1.正式出版或发表的专著、论文等（重点课题结题须公

开发表1篇论文。发表论文须有唯一明确标识：黑龙江省教育

学会“课题类别+课题名称+课题编号”）；

2.被教育行政部门采纳的决策咨询报告、政策建议等；

3.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评选的教学、科学研究成果奖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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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区域范围内获得推广并产生实际效果的教育教学改

革方案等。

第二十五条 课题最终成果具备以下相关条件的，可申请

免于鉴定：

1.课题组提出的政策建议等被市（地）级以上党委、政府

采纳吸收，并附有基本材料和相关证明；或课题研究主体部分

被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完整采纳吸收，并附有基本材料和证

明。

2.课题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改进教育教学实践且在较大范

围内转化、推广、应用。基础教育研究成果要求在 10 所以上

学校（至少涵盖 2 个市地、5 个县区）推广应用,并附有基本

材料和应用学校开具的证明。

3.课题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级、省级以上奖励。奖项须为政

府设立并颁发，名称应与课题名称一致，课题主持人人须为获

奖项目的前三名（国家级前五名）。

4.课题研究主体成果的主体内容在《人民教育》、《中国

教育报》、《教育研究》发表，要求论文有明确唯一的课题标

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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